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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硝酸鹽指令及德國的肥料法與施用條例對臺灣的啟示 

 

許玉雪 (台北大學統計學系 副教授) 編譯 

 

摘要 

硝酸鹽指令是歐盟肥料管理的重要指令，目的在於降低來自農業部門的硝

酸鹽所造成的水資源污染。而德國的肥料法與肥料施用條例則是執行歐盟硝酸

鹽指令的主要法規，用以確保肥料應用的最佳實踐，並減少來自農業的營養鹽

過剩所造成的環境汙染，同時也履行歐盟硝酸鹽指令之要求。其主要內容包含

(1)規範施肥時間、數量、施肥設備、施肥方式等；(2)對二次肥料和動物糞肥

施用之特別規範；(3)對作物的養分需求作一致的管理，確定土壤中養分值，

規定農場提供其土壤或植物的檢驗結果；(4)規範農場養分平衡表的適用對象

與包含內容；(5)規範農場調查記錄及估計結果的保存年限及違反相關規定的

罰則。為了檢視是否達到歐盟硝酸鹽指令的要求，並為了確保肥料應用的最佳

實踐，德國肥料法與肥料施用條例每四年評估一次，並在必要時進行更新。 

歐盟肥料管理措施有值得台灣借鏡之處，本文乃參考其執行方式，提出未

來台灣肥料政策的改革方向如下：(1)逐年取消化肥的補助措施；(2)政府補助

研發提高禽畜糞肥使用效率的施用設備及方式；(3)訂定禽畜糞肥施用管理辦

法；(4)訂定肥料使用法。 

 

關鍵詞：歐盟硝酸鹽指令、德國肥料法、德國肥料施用條例、禽畜糞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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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內傳統農作方式，常見使用畜禽糞肥改善土壤肥力，但傳統改善土壤肥力之耕

作方式，若無相關的營養鹽之配套管理規範，將產生土污、空污及水污問題而有衝擊

農業環境之虞。此外，國內現行農作方式化肥的使用雖有規範，但政府化肥補貼反而

助長農民化肥使用，化肥過量使用現象已成農業環境維護的另一隱憂。 

硝酸鹽指令(Nitrates Directive)是歐盟肥料管理的重要指令，目的在於減少來自農

業部門的硝酸鹽所造成的水資源污染，也是執行畜牧糞肥管理的主要依據。在德國由

肥料法(Fertilier Act, Düngegesetz)
1和肥料施用條例(Fertilizer ApplicationOrdinance, 

DüV,Düngeverordnung)將歐盟硝酸鹽指令落實到國家法律，規範良好農業實踐的詳細

和精確的法律要求。德國的肥料法與肥料施用條例是執行歐盟硝酸鹽指令的主要法規。

而 “良好農業實踐”的規則和原則，已納入農業法，如聯邦肥料法案和聯邦植物保護法

案及作為土壤保護法案之環境法。 

肥料施用條例(DüV)是德國用以確保肥料應用的最佳實踐，並減少來自農業的營

養鹽過剩的主要政策工具。同樣地，也是德國履行歐盟硝酸鹽指令的要求之行動計劃

的主要政策工具。此行動計劃必須每四年評估一次，並在必要時進行更新。儘管德國

過去二十年裡在肥料管理有顯著進展，但根據評估德國農業部門在肥料管理上尚未成

功地達成既定的環境目標。例如，距離”減少國家水準的氮剩餘，不得超過 80 公斤/

公頃/年的目標”尚有一段距離。也因此，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品質受害於當前的氮過剩，

而且生物多樣性的目標也受到負面影響2。 

德國肥料施用條例由聯邦政府-聯邦各州工作小組在 2012 年進行評估，其結論強

調為了實現目標必須要有額外的措施。歐盟也明確強調需要改變。在此背景下，又鑑

於執行進度遠遠落後未能實現各國和歐盟環保目標的實例，於是由農業政策科學諮詢

委員會和化肥問題科學諮詢委員會(兩者都是在德國聯邦食品、農業和消費者保護

(BMELV)之下)，和德國環境諮詢委員會，對此議題提出修正意見。 

本文旨在探討歐盟硝酸鹽指令與德國的肥料法令條例的規範與執行，研析可供我

國借鏡之作法，並提供相關政策建議。 

貳、硝酸鹽指令及其執行成效 

EU 1991 硝酸鹽指令(Nitrates Directive,1991)旨在利用良好的農業實踐保護歐洲各

地的水資源避免來自農業的硝酸鹽污染地下水和地表水。硝酸鹽指令形成水框架指令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的組成部分，是保護水資源免於來自農業環境壓力的主要

工具之一。硝酸鹽指令的執行包含： 

 

 

                                                      
1本法案廢除 1977 年肥料法案，合併為 2012 年肥料法案。參見

http://faolex.fao.org/cgi-bin/faolex.exe?rec_id=068706&database=FAOLEX&search_type=link&table=result&lang=en

g&format_name=@ERALL。 
2參見 BMELV(2013)。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1991L0676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water/water-framework/index_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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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確定水的污染，或受污染的風險，例如： 

(一)地表淡水，特別是那些用於或準備提取用於飲用水的地表水，含有或可能含有（如

果不採取行動扭轉此一趨勢）硝酸鹽濃度超過 50 毫克/升(mg/l)。 

(二)地下水含有或可能含有(如果不採取行動扭轉此一趨勢)硝酸鹽濃度超過 50 毫克/升

(mg/l)。 

(三)淡水水質、河口、沿岸海域和海洋水域、發現是富營養化或可能成為(如果不採取

行動扭轉這一趨勢)富營養化(eutrophic)。 

二、設定 “弱勢硝酸鹽區”（NVZs） 

(一)被排入污水或有污染風險的水域的土地面積，導致硝酸鹽污染的區域。 

(二)會員國亦可對全國使用某一測度值取代設定 NVZs。 

三、建立由農民在自願性的基礎上執行的良好農業操作規範。操作規範應包含： 

(一)施肥時期限制措施：限制氮肥可以在陸地上使用的時期限制措施，以期在作物需

要氮並防止養分流失到水中為目標的應用程序。 

(二)施肥的條件限制措施：限制施肥條件(在陡峭的斜坡地上，冰凍或積雪覆蓋的地面，

附近水道等處限制施肥)，以防止硝酸鹽損失和流失。 

(三)對畜禽糞便最低儲存容量的要求。 

(四)輪作、冬天土壤覆蓋、填閒作物，以防止硝酸鹽損失和在雨季流失。 

四、在 NVZs 制定由農民在強制的基礎上實施的行動方案。方案內容包含： 

(一)已列入良好農業操作規範的措施，這在 NVZs 成為強制性措施。 

(二)其他措施，如施肥限制(礦物和有機的)，考慮到作物的需求，所有的氮投入和土壤

氮供給，畜禽糞便可使用的最大量相當於 170 公斤氮/公頃/年。 

五、國家監測和報告： 要求各會員國每四年必須就下列進行評估報告 

(一)地下水和地表水的硝酸鹽濃度。 

(二)地表水富營養化程度。 

(三)對水質和農業實踐行動計劃的影響評估。 

(四)NVZs 和行動計劃的修訂。 

(五)未來趨勢的水質預測。 

歐盟硝酸鹽指令的目的在於減少來自農業部門的硝酸鹽所造成的水資源污染，並

避免水資源受到進一步的污染。為了防止各種水資源受到污染，保證所有水質於一般

水平，EU 要求各會員國必須建立最佳實踐規則，需要的話，各會員國要提供財政援

助以確保遵守並達到他們的目的。此外，會員國也有義務查明脆弱的區域，並對此提

出行動方案，或實施全國行動方案。 

根據一項新的研究顯示歐盟的硝酸鹽指令已導致了歐洲氮污染顯著降低。該研究

模擬有無執行該指令的結果顯示，它已導致 2008 年硝酸鹽排放減少 16％，若進一步

嚴格執行，該執行結果將會更好(Europen Commissio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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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德國現行肥料法與肥料施用條例 

一、德國現行肥料法 

德國現行肥料法令目的是：(1)保證有用植物的養分；(2)改良土壤的肥力；(3)避

免或防止對人類、動物和自然的危害；(4)實施歐盟的指令。其內文共有 18 章包含：

(1)目的；(2)術語的定義；(3)應用程序；(4)物質的運輸；(5)置於市場；(6)歐洲肥料；

(7)標示、包裝；(8)容忍度； (9)抽樣程序、分析方法；(10)顧問委員會；(11)污泥賠償

基金；(12)監控；(13)正式法令；(14)罰則；(15)特殊情況下之法律規定；(16)條例和法

律的廢除；(17)過渡性條文；(18)生效、廢除。 

二、德國現行肥料施用條例 

德國透過延伸法案及 1996 年 2 月 6 日起生效的肥料條例實施減少肥料施用量的

策略。該條例對於肥料施用具體規定”良好農業實踐”的原則，是德國第一次統一規定

了肥料施用的做法(UN, 2014)。德國於 1996 年頒佈的施肥條例(Düngeverordnung)共有

9 條(胡雲才，2005)，根據 2003 年修訂內容說明於下(詳見 Sieder/Zeitler, WHG, and 

AbwAG , 2012)： 

(一)適用範圍 

本條例僅適用於肥料在農業的應用，包括園藝使用的區域。 

(二)施肥原則 

1.施肥時間和數量的應用是良好實踐的一部分。 

(1)肥料養分要盡可能被植物利用；(2)從而盡最大程度管理避免肥料相關養分的損

失而滲入水中。 

氮肥主要以植物的生長期的需求導向來施放以供應植物養分的需求。如果秋

播尚未完成，希望覆蓋作物做為土壤中可利用氮的使用是可以的。 

2.在選擇施肥設備時，必須評估地形和土壤條件，應用可接受的土地施肥設備與技

術，以確保適當的肥料使用量和肥料分佈，減低肥料產出流失的損失。 

3.肥料施用直接進入地表水要符合最佳實踐環境要求，包括保持足夠的距離，或避

免並確保不會漂浮或因沖刷而流到鄰近地表水域。要特別充分地考慮地形和土壤

條件，主管機關可明文規定陳列符合前述(1)和(2)的原則。可就個案特別指定距

離水域的最小距離。在洪水易發生區域只能於預期洪水期結束後施肥。 

4.氮肥只用在土壤具有吸收力的地方及時間施用。淹水的地方、凍結或覆雪太厚的

土地不准施肥。 

(三)對於二次肥料(secondary raw materialfertilizers)和動物糞肥施用之特別規範 

1.動物糞肥和二次原料化肥的施用與一般肥料具有相容性，受到第 2 至 6 條例的限

制。 

2.當液體肥料、家禽糞肥或含氮液體二次原料肥料施用於地面時，要盡最大可能避

免氨氣(ammonia)的揮發，尤其是就植被狀態和天氣(特別考慮溫度和太陽輻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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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施肥。在沒有種作物的耕地上，施肥操作上應立即將液體肥料、畜禽糞便與

液體二次原料肥料摻入土壤內。 

3.農田主要作物收成後肥料施用只適用第 2 條第 1 款。如種植草類、草種子、綠肥、

裡作、秋季播種時每公頃最多只能施用 40kg 銨態氮(ammonium-nitrogen)或總氮

肥不超過 80kg。 

4.根據第 2 條第 1 款每年的 11 月 15 日至次年的 1 月 15 日，原則上不允許施肥。

主管機關可在符合肥料的特點、農場條件和農業用途許可的情況下豁免禁用令，

或進一步延長禁用時間。 

5.泥煤土壤增加養分流失的風險，肥料使用應參考第 2 條第 1 款計算所需的肥料用

量。 

6.對官方確認磷、鉀含量較高的土壤，動物糞肥施用量不能超過在當地環境條件下

預期的作物產量和品質所需的肥料量，而且只有在不影響水資源時才允許施用動

物糞肥。 

7.動物性糞肥的施用量, 牧草地每年每公頃的施用量不得超過 210 kg, 作物耕地的

施用量不得超過 170 kg，放牧牲畜所排放的營養成分也應考慮在內，但不排除施

放時的損耗。 

(四)確定土壤中肥料需求的管理原則 

1.對施肥的統一管理要求，就相連並種有相同植物物種的田地、種有一樣的植物物

種的混合牧草地，以總面積最大 5 英畝為一管理單位，考慮下列因素對其土地條

件下作物的養分需求作一致的管理： 

(1)植物在特定的位置和生長條件下之預期產量和品質所需的營養需求。 

(2)以可取得的土壤及各植物種群生長結果為其土地條件，尤其是氣候，土壤類型和

可成為有效養分的額外植物。 

(3)石灰含量或土壤反應（pH 值）和土壤腐質含量。 

(4)管理上除了肥料外在植物生長期間提供灌溉和可用養分亦列入考量。 

(5)而這些營養價值含量的確定有的是根據檢測結果，如果沒有檢測必要的，則是根

據相關研究，或根據要求由州法律推薦的農業諮詢機構或其推薦輔導機構檢驗結

果來確定。 

2.土壤中的養分值可透過下列操作來確定： 

(1)氮肥的檢測以每塊地或每一管理單位為基準，從施肥日起至少每年 1次。 

a.除了永久牧草地外，需取代表性的樣本檢測。 

b.根據要求由州法律推薦的農業諮詢機構或其推薦輔導機構檢驗。 

(2)磷肥與鉀肥從具有代表性的土壤中取樣，1 公頃以上的田塊均需檢測，輪耕地

至少每 6 年 1 次，粗放型永久牧草地至少每 9年 1 次。 

(3)鎂和硫從 1 公頃具有代表性土壤或植物樣品的檢驗或根據要求由州法律下的農

業諮詢機構或其推薦輔導機構檢驗而得。 

(4)土壤樣本也必須同時檢測石灰含量及 pH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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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肥料含量僅追蹤其養分含量。 

4.由每個農場提供其土壤或植物的檢驗結果，採樣和檢測應按照科學認可的方法進

行。或根據國家法律主管農業諮詢機構或推薦輔導機構來執行，確定其養分含

量。 

5.各農場應在施用糞肥前進行總氮、磷、鉀及銨態氮的含量分析。 

(五)營養成分的比較(農場營養成分平衡表) 

1.農業用地區農場佔地超過 10 多公頃或種植蔬菜、啤酒花、葡萄、草莓、灌木或

煙草超過 1 公頃者，每年要製作農場的氮平衡表，至少每三年要製作磷和鉀平衡

表，並於最後一個財政年度結束後六個月內完成。 

2.但本條款不適用於下列農場條件：(1)全年平均每公頃畜牧場糞肥的總氮排放量不

超過 80 kg；(2)其他氮肥全年平均每公頃不超過 40kg 者，或藤本和樹木苗圃及尚

無收穫的果園。這些農場不需要做農場養分平衡表。 

3.農場養分平衡表至少要包含下列資訊： 

(1)氮(kg N/ha)、磷(kg P2O5/ha)、鉀(kg K2O /ha)的供給量，就下列來源分列其供給

量：a.化肥；b.未加工的糞肥或飼料；c.肥料除外的其他添加物，例如土壤改良

劑或回收處理過的廢棄物；d.農業豆科植物的固氮。 

(2)根據基準期之所得計算作物氮、磷和鉀的消耗量，包括放牧或動物或植物產品的

營養成分的輸送，也必須考慮庫存的變化。 

(六)記錄保存要求 

(1)由機構(農場公司)記錄調查及估計結果，並根據前面農場營養成分平衡表進行比

較分析。 

(2)記錄至少應保存九年。 

(七)違反規定的罰則 

違反下面 10 項之一者將受到處罰： 

1.違反§2 條第 3 款第 1 句，肥料直接進入地表水。 

2.違反§2 條第 4 款第 1 句，氮肥沒有適時及適地違反§3 條第 3 款施用。 

3.違反§3條第 2款第 3 句，在沒有種作物的耕地上，施肥操作上未立即將液體肥料、

畜禽糞便與液體二次原料肥料摻入土壤內。 

4.違反§3 條第 3 款，氮肥施用超過上限。 

5.違反§3 條第 4 款第 1 句，糞肥、液體肥料、畜禽糞肥或液體二次原料肥施肥操作

期限。 

6.違反§3 條第 6 款，動物糞肥施用原則。 

7.違反§4 條第 2 款第 1 句 1 號或 2 號或第 3 款，沒有按規定檢測土壤中養分。 

8.違反§4 條第 5 款，沒有事先分析糞肥排放的總氮，磷，鉀和銨態氮。 

9.違反§6 條第 1 款，未做養分平衡記錄。 

10.違反§6 條第 2 款(記錄至少保存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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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過渡性條文。 

(九)生效日期。 

德國現行肥料施用條例的原則目的在肥料的使用係根據農場條件和作物的養分

需求。該條例包括下列法規：管理有機肥料摻入規則、在冬季泥漿禁用期、來自糞肥

氮使用量的限制、定期土壤測試和養分平衡的保持等。他們給農民合法的穩定性，同

時旨在改善環境和水資源保護。在肥料使用條例除了規定了肥料施用（包含需肥料需

求的計算，農田檢測試結果的使用）與施肥時間的管理原則、與水源的（最小）距離

的管理規則外，它也包含來自糞肥氮的總量的數量限制。其使用的關鍵工具，是氮和

磷的營養物質比較，其比較是基於農場水準的農田平衡。肥料施用條例的附件(Annexes 

of the Fertiliser Application Ordinance)要求提供的資訊包含： 植物產品氮含量水平、來

自不同的前作物從土壤中釋放的氮、不同有機肥料中的氮利用效率、 施肥技術規則、

以及牲畜排放的營養源的主要數字。 

肥料只能根據“肥料施用條例”所定下的“良好農業實踐”規範施用。該規定是強制

性的，部分是法定的，這意味著農民若不按某些規定執行將被處以罰款，遵從“肥料施

用條例”也在交叉遵守的控制範圍之內。養殖戶若不遵守，將冒失去部分“直接支付”

的風險”。 “肥料施用條例”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動物的排泄物並不是廢棄物，而是寶貴

的肥料”，這意味著將之丟棄以擺脫這些動物排泄物，而是根據農場現況及植物的營養

需求提供植物高效率取得養分的來源。以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農業廳之資料為例，

動物排泄物之有機物含量如表1所示。因此盡可能將更多的礦物肥料(或化肥)由可取得

的動物糞肥替代。有效地利用動物糞便作為肥料優質化生產，盡最大可能地減少對環

境的影響、節約能源和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詳見Schulz, 2011)。 

 

表 1 有機肥的平均養分含量（截至 2014 年 1 月為標準） 

  養分 

化肥 乾質含

量 比例

% 

總氮-N  

P2O5 K2O MgO CaO  其中 

NH4-N 

固體糞肥(含乾草)  內容 kg/t 

牛糞 23 5.6  2.9 9.6 1.7  

豬糞 23 7.4  6.5 7.4 2.7  

馬糞 32 4.9  3.2 9.8 1.9  

羊糞 37 10.0  6.9 13.6 3.4  

山羊糞 30 8.0  6.0 20.0 1.0  

兔糞 30 18.0  19.0 45.0 1.5  

鴨糞 30 4.0  3.0 11.0 1.0  

鵝糞 30 8.0  6.0 11.0 2.0  

火雞糞 50 19.1  18.1 16.4 6.2 19.7 

雞糞 30 18.1 7.6 12.5 10.4 4.0 18.4 

60 29.9 10.0 22.0 20.2 8.2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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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禽糞便  內容 kg/t 

蛋雞新鮮糞便 28 17.0 6.3 11.4 10.0 5.7 30.0 

蛋雞乾糞便 50 25.5 9.9 20.1 17.5 7.9 50.6 

母雞乾糞便 70 32.0 10.7 27.7 22.8 20.6 63.0 

液糞(含額外 

附加水分) 

 
內容 kg/m

3
 

乳牛和黃 

牛液糞 

6 3.2 1.9 1.4 4.0 0.9  

8 3.9 2.2 1.7 4.6 1.0  

10 4.5 2.4 2.1 5.2 1.3  

公牛液糞 7 3.8 2.2 1.8 4.2 1.0  

10 4.7 2.6 2.2 5.1 1.2  

小牛液糞 4 3.5 2.5 2.2 3.8 1.0  

肉豬液糞 3 4.3 3.5 1.7 3.4 0.8  

5 5.5 4.2 2.8 3.9 1.2  

7 6.5 4.7 3.9 4.5 1.8  

母豬液糞 2 2.8 2.2 1.2 2.1 0.6  

4 3.9 3.0 2.3 2.5 1. 0  

小豬液糞 5 4.5 3.2 2.4 3.1 1.1  

混合液糞 4 4.0 3.0 1.8 3.3 0.9  

7 4.9 3.3 2.5 4.3 1.2  

母雞液糞 11 8.4 5.3 6.0 4.6 2.3 12.8 

腐液、液糞(未含額外附加

水分)、油乳狀的排泄物 

 
內容 kg/m

3
 

牛腐液糞 1.8 1.5 1.1 0.3 4.0 0.3  

豬腐液糞 1.5 2.4 2.0 0.8 2.6 0.4  

混合腐液糞肥 2.5 2.5 1.8 0.9 4.0 0.5  

其他有機肥料  內容 kg/m
3
 

馬鈴薯漿 4.5 4.1 0.1 1.2 4.8 0.8 2.0 

青貯出水 4 1.5  1.0 5.0 0.0  

進階其他有機肥料  內容 kg/t 

綠色廢棄物 

堆肥 

61 7.1 0.2 3.1 6.1 4.6 25.3 

綠色/生物堆肥 64 9.8 0.6 5.1 8.0 5.3 32.3 

液體污泥 3.5 2.2 0.8 2.3 0.2 0.3 2.0 

脫水污泥 25 12.0 2.5 20.0 0.8 2.4 15.6 

含石灰添加劑污泥 35 8.4 0.9 14.8 0.8 2.9 89.5 

燒蝕蘑菇栽培基質 32 6.9 0.2 4.1 10.1 2.4 16.7 

資料來源： 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農業廳(Landwirtschaftskammer, Nordrhein-Westfa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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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德國肥料法案與肥料施用條例的執行成果與行動因素 

一、行動因素 

德國肥料施用條例(DüV)係根據使用肥料的最佳實踐原理，條列肥料、土壤改良

劑、生長媒介、植物助長劑的使用，管理肥料應用在農業生產領域的最佳實踐規則，

同時也降低從肥料的施用所帶來的風險，它也規範所有肥料的適當施用方式。因此，

該條例有助於歐盟水框架指令（EU Water FrameworkDirective, Directive2000/60 / EC）

和歐盟海洋戰略框架指令（Directive2008/56 / EC）的實施。除此之外，其目的也包含

實現根據 1991 年歐盟硝酸鹽指令框架內的法律所訂的規則(Directive91/676/EEC）。德

國肥料施用條例是德國的行動計劃中執行這一指令的主要工具。 

誠如前述，配合歐盟硝酸鹽指令，各會員國必須建立最佳實踐規則，各會員國也

有義務查明脆弱的區域，並對此提出行動方案，或實施全國行動方案。德國的行動計

劃涵蓋了全國所有的農業生產區域。在不超過四年的間隔，展開行動方案進行評估，

並就需要進行更新，提交歐盟委員會對硝酸鹽指令的執行情況的報告。該報告列出所

採取的措施，並從硝酸鹽測量網絡中獲得執行的結果。 

德國在 2012 年評估肥料施用條例（有關 2010 年至 2013 年德國行動方案報告），

並確定需要改變(Federal Government-Laender Working Group, 2012)。歐盟也呼籲需要

改變，部分改變有的甚至於超出了國家評估結果。就在這種背景下，農業政策科學諮

詢委員會和化肥問題科學諮詢委員會，和德國環境諮詢委員會，對於肥料應用條例提

出修訂意見。 

雖然意見集中在肥料應用條例，但同時需要研究從農業減少氮排放更廣泛的方法。

由科學諮詢委員會提述的農業政策報告“減少農業氮排放”（1993 年）3以及報告“德國

未來的畜牧業生產”（2005 年）4，並在 2009
5年出版的化肥問題的聲明“通過提高氮在

肥料的使用效率減少農業氮素盈餘”，且於 2011 年6
“將磷視為可持續使用的有限資源，

通過回收，並提高化肥使用磷的效率 “。簡言之，即是要透過提高肥料中氮與磷的使

用效率來降低農業氮與磷的排放。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規定了無數的規範，目的是在減少農業營養源污染，儘管有

各種努力，到目前為止，這些目標（例如，在聯邦政府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指出，歐盟

水框架指令和國家排放上限指令）都沒有實現。 

二、德國農業養分盈餘 

(一)氮平衡 

氮（N）是植物的主要營養源，對農業生產特別重要，並且是動物飼料的成分（蛋

白質）。用肥料來代替來自收成的營養成分是高農業產量和維持土壤肥力的先決條件。

然而，在中長期內，過量使用（特別地，如果土壤具有足夠的肥力）將對環境產生不

                                                      
3
參見 Scientific Advisory Board at the Federal Ministry of Food,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1993) 

4
參見 Scientific Advisory Board on Agricultural Policy, Sustainable Farming and Development ofRural Areas at the 

Federal Ministry of Consumer Protection, Food and Agriculture (2005). 
5
參見 Scientific Advisory Board on Fertiliser Issues (2009). 

6
參見 Scientific Advisory Board on Fertiliser Issue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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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影響。同樣也適用於磷。德國農業氮平衡用以顯示氮之投入與輸出，其計算的流程

如圖 1 所示。土壤的氮平衡可以被用作一個指標，以突顯區域氮污染的潛在風險。此

外，追踪這些氮平衡數年的變化，可用於評估“硝酸鹽指令”(Nitrates Directive)措施

的有效性。 

 

 

 

 

 

 

 

 

 

 

圖 1 德國農業氮平衡 

 

根據 Eurostat( 2010)報告指出，德國躋身歐盟內部西北歐六個農業生產區每公頃單

位產量較高的國家，但也是六個氮盈餘較高的國家之一。1950 to 2000，德國氮和磷的

營養鹽過剩情形與每單位土地的產量及土壤的肥力成正比，而在德國的許多地區，土

壤的養分存儲已經達到其容量。同時，在過去的十年中，產量成長率一直在下降，特

別是在穀物。因此，氮在當前國家平衡是正的（(Nieder et al., 2007)。 

德國的可持續發展框架(FederalGovernment, 2002 and 2012)的框架內，聯邦政府要

求 2010 年以前在德國全國養分平衡（農場平衡）的氮盈餘元素必須降到農業生產面積

80 kg N/ha（以為期三年的平均水準衡量）。進一步要求在 2020 年以前再降低，以三年

平均來看確實有減少，已由 1990/91/92 年之 130 kgN/ha 降為 2009 年之 97 kg N/ha，但

仍距離 2010 年的目標有一段距離(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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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BMELV(2013) 

圖 2 農業區氮盈餘（Kg/N/ha）及氮效率（產出/投入）（％） 

 

在以時間和區域條件解釋該氮平衡時，應當特別強調那些非肥料使用效率改進的

因素所導致的結果。例如，在 1990 初期新聯邦州營養過剩的減少是因為畜群規模減少

所致(Nieder et al., 2007)，此外，以國家水準養分平衡的剩餘並沒有顯示有關營養源污

染的區域分佈；反有拉平區域間之差異的效果。在德國西北部的畜牧業中心發現有維

持穩定高且正之氮平衡的特別現象，與其動物在增加氮排泄有關(Germany's 

Environment Ministry and BMELV respectively, 2012)。一些研究顯示，在畜牧生產集約

化和生物能源生產地區，及具有特殊作物種植地區（如蔬菜），氮盈餘趨於停滯而不減，

甚至有隨著時間而增加的現象(Heidecke et al., 2012； Taube and Schütte, 2013)。 

農產品價格和化肥價格之間的比率也是造成氮肥高使用現象(Federal 

Government-Laender Working Group, 2012, p. 82)的因素之一。以此比率來看，由於化肥

價格下跌，在目前法律框架的條件下可以預期德國氮肥使用量會增加。 

(二)水的硝酸鹽污染 

除了磷以外，高濃度的硝酸鹽是水質營養化的主要因素。到了相當程度，農業的

氮盈餘將造成硝酸鹽污染，從而危及硝酸鹽指令和歐盟水框架指令（由 2015 年以前水

質的良好化學和環境條件）及歐盟海洋戰略框架指令（2020 年以前良好的環境條件）

規定的歐洲保護目標。德國硝酸鹽報告(Federal Ministries of the Environment and of 

Food,Agriculture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respectively, 2012)劃分水質的污染強度為不

同的類別。整體而言，河川與湖泊的評價從優秀到滿意的範圍，而沿海水質的評價則

是差了很多。歐洲環境局的測量網絡得到的數值表示在硝酸鹽污染遍布德國。在硝酸

鹽報告確定硝酸鹽含量高於 50 毫克/升的區域集群中，接近地表的地下水受硝酸鹽威

脅之面積和地區不在少數。其中在 1995 年被選中的特殊污染測量點，硝酸鹽都具有顯

著的高水平，並且與農業生產有關，幾乎每秒測得的硝酸鹽平均濃度都高於 50 毫克/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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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氨氣(Ammonia)排放量 

除了水質受硝酸鹽的污染外，農業氮素損失的另一顯著路徑是氨氣(NH3)的排放。

在德國，有超過95％的氨氣排放量來自農業活動的結果。德國國家允許的氨氣排放量，

是受 NEC(National Emission Ceilings)指令(2001/81/EC)的規範。在國家層面，自

2010 年以來建立最高空氣中污染物的允許排放量，德國的最大值設定在 550kt/年，相

當於每年用於農業面積約 30 kg/ha，2010 年(552kt)略有超標，2011 年(563kt)明顯

超標(CEIP, 2013)。 

在牲畜生產地區，在環境空氣中氨的濃度都較耕地地區高到 7 到 20 倍的範圍

(Dämmgen and Sutton, 2001)。農業氨氣排放量的主要來源是家庭飼養動物的建築物、

牲畜糞便儲存區、以及施用有機肥料的區域。後者特別是來自於施用泥漿(slurry)或

沼氣設施的沼液/沼渣(digestate)未直接摻入土壤內或不採用 dragging hose 

process、trailing shoe process、或 slot injector(如圖 3 所示)直接施於土壤表

面，而採用潑灑(splash-plate)或其它類似的應用程序施用糞肥所造成。 

 

  

 

 

圖 3 Trailing hose, trailing shoe, slot injector 施肥方式 

(四)磷(Phosphorus) 

除了氮，磷也是肥料的主要元素，磷資源有限，其獲取成本只有不斷的上升，且

其與氮相似，對環境是有影響的。早期德國由於磷的成本低造成土壤中磷的累積，因

此降低磷的使用並不至於有降低土壤肥力的風險。用磷酸鹽（P2O5）肥沃土壤，若超

過最佳植物生長所需的適合量，將引起水質保護的問題。農業是水汙染的主要來源之

一，德國預期其在未來重金屬污染的副作用將擴大，必須正視並處理農場畜牧飼養和

沼氣設施集中區域所產生正的磷酸鹽平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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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國肥料使用條例的修正建議 

德國聯邦政府-聯邦各州工作小組在 2012 年進行評估，工作小組評估現行肥料使

用條例，擬議修訂選項，並分析這些修訂選項對植物養分供給的影響、環境的影響、

及對個體農場與對地區的啟示，以及它們如何來監測(Federal Government- Laender 

Working Group, 2012)。評估的目的，是為滿足歐盟硝酸鹽指令的要求，並做為德國行

動方案策略環境評估的基礎。 

評估的結果突顯了兩點：(1)顯然需要改進，(2)幾乎所有相關領域的現行法規都有

明顯的改進空間：包含肥料使用的規劃、由於某些地方和某些土壤條件的特定限制、

施肥時期、存儲容量和有機肥料(包括糞便和從沼氣廠的沼液)最大的應用率、用於施

肥並把它摻入土壤的技術、用於營養比較的方法和允許的剩餘、資料記錄的要求、農

企業沒有任何農地和牲畜養殖場缺乏足夠的農業面積的問題、以及監督和制裁的機制

等。 

德國諮詢委員會認為未達硝酸鹽指令和水框架指令目標的失敗關鍵原因與營養比

較的現行法規有關。在許多情況下，特別是在農場擁有高份額的草地和飼料(forage)生

產時，營養比較由於沒有牧草單位產量數據，無法提供有意義的結果。另一個主要的

原因是缺乏足夠的監督和懲罰機制。 

這個由聯邦政府-聯邦各州工作小組提出並由這三個諮詢委員會(其中農業政策科

學諮詢委員會和肥料問題科學諮詢委員會兩者都是在德國聯邦食品、農業和消費者保

護(BMELV)下)，和德國環境諮詢委員會認可的建議如下： 

(一)肥料法(Fertilizer Act, Düngegesetz)的修正 

要建立直接施肥活動的最佳實踐，以盡最大可能避免對自然環境的不利影響的方

式來配合植物和土壤的需求。此外，應建立法律基礎，允許記錄所有在農場平衡

(farm-gatebalance)上經過農場之相關的營養流(包含來自沼氣廠和飼料的沼液與殘

渣)。 

(二)在中期農場平衡應成為強制性 

短期內應改善目前應用營養比較(nutrient comparisons)的可靠性。聯邦政府-

聯邦各州工作組的建議代表了與目前情況相比的實質性改進。(1)首先，對於在合理性

檢查下的區域相關營養平衡(area-related nutrient balance)的建議； (2)其次，建

議提高計算氮排放時所登記的最低數量； (3)進而建議降低“不可避免的”氮剩餘。

然而，在中期，農場平衡(farm-gatebalance)必須成為強制性的要求，以便監測氮和

磷管理的環境相容性。法律和技術管理的先決條件需要建立在追求這個目標的基礎

上。 

(三)有關有機肥料較好的管理措施 

目的是防止養分流失。這包括：在耕地使用有機肥禁令期限的延長，提高畜禽糞

便和發酵(digestates)的最小儲存容量，並強化於農田上施用肥料程序的技術要求（例

如trail hose或soil injection取代splash plates）。這將不只降低氮損失，也將降低磷損失。

因此，在不久的將來，磷肥的應用程序在那些富含磷的土壤，將有更強的限制以確保

一個良好磷預算的平衡，而那些含有豐富磷的土壤的磷平衡在中期應是負的（從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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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開始）。在均衡供給土壤的情況下，一定要在2020年前達到平衡磷預算的目標。 

(四)遵守肥料施用條例(Fertiliser Application Ordinance)的較佳檢查 

對違反條例要有更為嚴厲的制裁措施，更嚴格的執行管理肥料使用的規則。 

為了迎接這些挑戰，德國必須充分利用各種選項，在共同農業政策(CAP)改革的

背景下，將資源從第一支柱轉移到第二支柱。 

陸、德國肥料法令條例對臺灣的啟示 

臺灣於 1999 年制訂了肥料管理法(農糧署，2002；沈仁芳、梁林洲、趙學強，2012)，

並於 2002 年修訂。肥料管理法共 7 章：(1)總則；(2)登記；(3)製造、輸入和輸出；

(4)販賣；(5)查驗與監督；(6)罰則；(7)附則，總共包括 36 個條款。根據肥料管理

法，陸續公布實施肥料管理法施行細則、肥料登記證申請及核發辦法、肥料種類品目

及規格等相關配套之子法規，以推動肥料管理法，建立完善之肥料登記制度，加強肥

料製造、輸入時品質之源頭把關(曾淑敏，2000) 。該法令主要規範肥料的登記、製造、

販賣、及監督管理等，著重在肥料供給面的管理，而沒有使用端的規範。 

就肥料使用面，台灣由於國內製肥原物料均仰賴進口，為避免國際原物料上漲，

造成缺肥、搶肥現象，自 2008 年 5月起調整農民使用之化學肥料價格，對肥料售價漲

幅，農民只調漲 15%，其餘 85%漲幅由政府補貼。2014 年尚有 10 種化學肥料持續辦理

補貼中。截至 2014 年 7 月底，累計補貼肥料數量近 524.5 萬公噸，政府投入肥料漲

幅價差補貼經費達 224.9 億元。以 2010 年為例，肥料補貼支出佔農業總支持措施支

出的 3.01%7。對農民而言，台灣在政府的補貼下，國內化學肥料價格比鄰進國家日本、

中國大陸便宜，以尿素價格為例，國內售價約僅日本價格之 4 成，並與中國大陸價格

相當。國際原物料上漲，而農民購肥價格維持穩定(詳見農委會，2014a；農糧署，2013)。

此肥料補貼方案在103年8月修正核定「價差補貼化學肥料銷售作業資訊化獎勵措施」，

農民至農會購買補貼肥料，需出示具身分證明資料以驗證農民身分進行肥料補貼並資

訊化購肥紀錄(詳見農委會，2014b)。誠如前述，化肥成本低使用量就會高
8
，此外，

不適當的化肥補貼造成農民過度使用化肥，其使用量將超出應有的需要量(Quartz 

India, 2014)，化肥補貼傷害所有人包含農民、化肥廠商、納稅人及消費者(New Delhi, 

2014)。 

台灣在政府的補貼下，化肥價格低廉，造成農民化肥的使用率高、農民將不思考

以有機肥取代化肥、造成化肥高度使用導致環境及水汙染。以2013年為例，水稻田平

均每公頃氮、磷、鉀的施用量分別為243公斤、50公斤及 104公斤
9
，遠超過合理的一

般水稻田的三要素推薦量每公頃氮素120公斤、磷酐50公斤、氧化鉀80公斤(劉財興，

2010)。台灣農民常用的有機肥料的主要是作物殘渣、綠肥、自製堆肥及使用禽畜糞、

油粕類及作物殘渣為原料之市售有機肥料，而以2003年為例，自給量較高者依序為綠

肥、禽畜糞、堆肥、稻草(王鐘和，2006)。其中使用畜禽糞肥改善土壤肥力，是傳統

                                                      
7
農委會資料提供。 

8
農產品價格和化肥價格之間的比率也是造成氮肥高使用現象(Federal Government-Laender Working Group, 2012, 

p. 82)的因素之一。 
9
TWAPS 資料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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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土壤肥力之耕作方式，若無相關的營養鹽之配套管理規範，將產生土污、空污及

水污問題而有衝擊農業環境之虞。此外，前述政府化肥補貼助長農民化肥使用，化肥

過量使用現象顯成農業環境維護的另一隱憂。 

由於農場結構及氣候環境條件的不同，歐盟硝酸鹽指令及德國的肥料法與肥料施

用條例不能完全套用於台灣，然而歐盟硝酸鹽指令利用良好的農業實踐保護各地的水

資源避免來自農業的硝酸鹽污染地下水和地表水的目標，及德國的肥料法與肥料施用

條例用以確保肥料應用的最佳實踐，並減少來自農業的營養鹽過剩所造成的環境汙染

是台灣可以借鏡並追尋的目標。德國過去二十年裡在肥料管理有顯著進展，德國肥料

法令條例應可作為台灣訂定肥料使用法之參考，但欲達環境友善永續農業的目標，台

灣必須先逐年取消化肥的補助措施。由表 1 有機肥的平均養分含量顯示畜禽糞肥含有

作物所需的有機肥，應適時適地施用於農作物耕地上，不應被當廢棄物隨處棄置造成

資源的浪費。而德國對動物糞肥施用之特別規範亦可為台灣訂定畜禽糞肥使用管理辦

法的依據，以提高畜禽糞肥施用於農田的使用效率，並減少畜禽糞肥不當使用所造成

的土污、空污及水污問題。 

柒、結論與建議 

歐盟硝酸鹽指令(Nitrates Directive,1991)旨在利用良好的農業實踐保護歐洲

各地的水資源避免來自農業的硝酸鹽污染地下水和地表水。德國的肥料法案與肥料施

用條例則是執行歐盟硝酸鹽指令的主要法規，也是德國用以確保肥料應用的最佳實踐，

並減少來自農業的營養鹽過剩的主要政策工具。硝酸鹽指令的主要內容是(1)確定水的

污染，或受污染的風險；(2)設定 “弱勢硝酸鹽區”（NVZs）；(3)建立由農民在自願

性基礎上執行的良好農業操作規範；(4)在 NVZs 制定由農民在強制的基礎上實施的行

動方案；(5)每四年必須的國家監測和報告。而德國肥料法令條例一以因應歐盟硝酸鹽

指令的要求，二則為確保肥料應用的最佳實踐，其主要內容包含(1)規範施肥時間、數

量、施肥設備、施肥方式等；(2)對二次肥料和動物糞肥施用之特別規範，以不超過當

地環境條件下預期的作物產量和品質所需的肥料量為施用原則，並且不影響水資源時

才允許施用動物糞肥。牧草地每年每公頃的施用量不得超過 210 kg, 作物耕地的施用

量不得超過 170 kg；(3)對作物的養分需求作一致的管理，確定土壤中養分值，農場

應在施用糞肥前進行總氮、磷、鉀及銨態氮的含量分析，規定每個農場提供其土壤或

植物的檢驗結果，採樣和檢測應按科學認可的方法進行；(4)規範農場養分平衡表的適

用對象與包含的內容(氮、磷、鉀的供給量與消耗量)；(5)規範農場調查記錄及估計結

果的保存年限及違反相關規定的罰則。德國為了瞭解是否達到歐盟硝酸鹽指令的要求，

並為了確保肥料應用的最佳實踐，其肥料法與肥料施用條例每四年評估一次，並在必

要時進行更新。儘管德國過去二十年裡在肥料管理有顯著進展，但根據評估結果德國

農業部門在肥料管理上尚未成功地達成既定的環境目標，評估結論強調為了實現目標

必須要有額外的措施，並提出具體修正意見，未來德國肥料管理將更加嚴謹。 

臺灣的肥料管理法著重在肥料供給面的管理，而沒有使用端的規範。台灣農民在

政府化肥的補貼下，化肥價格穩定低廉，造成農民化肥的使用量高於應有的作物需求

量。而農民也不用思考以有機肥取代化肥，化肥高度使用已成衝擊農業環境的隱憂。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1991L0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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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畜禽糞肥富含作物所需的有機肥，在臺灣卻被當廢棄物處理來規範，缺乏資源

再利用的有效管理辦法，因此除了有浪費資源之虞亦有不當棄置或不當施用於農田造

成環境汙染問題之隱憂。由於農場結構及氣候環境條件的不同，歐盟硝酸鹽指令及德

國的肥料法與肥料施用條例不能完全套用於台灣，但可配合台灣的農場經營結構及氣

候環境條件，調整修改其法規之內容，使之適用於台灣。本文參考歐盟硝酸鹽指令及

德國肥料法令條例的執行方式，提出未來台灣肥料政策的改革方向如下： 

一、逐年取消化肥的補助措施。 

二、政府補助研發提高禽畜糞肥使用效率的施用設備及方式。 

三、訂定禽畜糞肥施用管理辦法。 

四、訂定肥料使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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